     年度漁產業智慧場域應用示範計畫書
	一、計畫名稱:

	二、申請單位:
	[bookmark: _Hlk219725466][bookmark: _GoBack]合作單位(或技術輔導單位):

	三、地點:(地段號及魚塭編號、淺海牡蠣漁場)

	四、生產物種、年產量及通路:

	五、智慧漁業知能:(場域已導入之智慧農業設施、智農設施使用心得、3年內參加之智慧農業相關課程)

	六、現況與擬解決問題:

	七、擬定解決策略或方法：


	八、場域配置(以圖文場域配置及設備(施)設置之位點)：


	九、工作項目及執行計畫期程：


	十、預算經費(明列項目及各項金額，金額需包含自籌款及補助款):

	十一、廠商保固或申請單位維護說明：

	十二、預期效益:

	十三、其他有利說明



